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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6_E5_8F_B2_E5_c36_222193.htm 两宋在体制上仍然是承

唐之旧，但是伴随着这些体制，它的法律制度，却随着社会

的变革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许多的变化。首先在王

朝法典上，继承唐中叶之后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唐中叶之后

出现一种法典的编纂方法，就是把和十二篇律文相关的 “诏

”、“敕”汇编在一起，叫做刑律统类。 到了宋代，第一部

法典就是把“刑律统类”简称为“刑统”，所以宋代的法典

就叫“宋刑统”。 如下特点： 1.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

印刷的法律。由于能够印刷，所以它在社会的流通就越来越

大，以至后来北方被金人占据，读书人把这部《宋刑统》“

韵而赋之”，一个敌国的法典不能存在，但是这部刑统，所

承继的唐律，蕴含的传统的古代法律的那些优点和精华，却

被读书人韵而赋之，是说把每一个条文，都改得像骈体文一

样，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样这部《刑统赋》流传更广，它直

接影响到北方的金制定自己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传承

的影响。 2.在结构上，在传统十二篇下，又进一步针对法律

条文调整的社会关系，分门别类，分成213门，使得这部法典

在适用上更有针对性，更明确，而且通过以后大量的编敕、

修律，不断丰富了这部法典的内容，使得对于财产关系的调

整，对于今天所说的一些物权的概念有了越来越具体明确的

规则。除了这部《宋刑统》，两宋期间最大的一个突出的法

律渊源的变化就是 “鞭笞”。 （二）刑罚的变化 1.宋代刑罚

制度的另一个变化：在唐律五刑的基础上，修改一个突出点



就是改为“杖刑”又可以叫做“折杖法”。意思是说把原来

五刑当中的除“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等一律

改为“杖刑”，“笞、杖”改为“臀杖”，“ 徒、流”改为

“脊杖”。 把这样三种古老传统刑罚集合，变成一种叫做“

刺配刑”。又出现新的死刑，就是“凌迟刑”。凌迟并不始

于北宋，但是真正纳入到王朝的法典，作为法定死刑，却始

于《宋刑统》以后的宋代立法。 南宋时期，在一部新编纂的

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就把“凌迟”作为法定死刑当中

最重的一种。“凌迟”是取自两个汉字的本意，“凌”指得

是“丘陵”，“迟”指得出“迟缓”。其本意就是：要使其

杀人，死而不速也。要让被处死的人，慢慢的死去，《来源

考试大》怎么来达成目的？手段十分残忍：把被判除“凌迟

刑”的人，用小刀来一刀一刀的按照法定的部位，来割人身

上的肉，叫做“寸割”。因此百姓俗称这种刑罚叫做“千刀

万剐”。 宋代有一部史书《宋文鉴》中写道，“凌迟刑”非

常残忍，残忍到把被刑人“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

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把被刑人身上的肉一寸一寸的割下

来，露出白骨，而嘴和眼睛还在痛苦的动，再卸取四肢，而

被刑人还在痛苦的呻吟。所以被古代人视为最残酷的刑罚。

此后的元、明、清都将其作为一种法定的死刑，也就是隋唐

确立的“死刑绞斩两等”以外又增加了凌迟刑。 （三）契约

与婚姻法规 值得特别强调的民事性法规，主要体现在一般契

约制度上和有关婚姻家庭制度上。 1.契约立法。出现了各种

买卖契约，可细分为活卖、绝卖、赊卖等不同的形式。此外

还出现了一种不动产的典当交易，即典卖。 2.婚姻法规 3.继

承 宋代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



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

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把家中没有男性子

孙的家庭称为户绝之家。户绝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

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

从其尊长亲属，称“命继”。继子与户绝之女均享有继承权

。 （四）四等人 在元代法律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由于元

代既要维护皇权的利益，同时又要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具

有一种民族歧视性的法律特点。 在法律制度上，后世归纳出

如下特点： （1）四等人制度 在元代任何法律制度当中，都

找不到一个明确规定四等人制度的规则，但是在元代却在一

个一个具体制度设计上，很明显让人感觉到人是分四等的：

最高贵的人是蒙古贵族，所以的蒙古贵族在当时都受到一种

优待；次一等的是：色目人，所谓色目人就是这些人的眼睛

的颜色特别多；第三等人叫做汉人，所谓汉人就是指后来蒙

古贵族进入中原，和当时南宋联手，灭掉北方的金，金传统

的中国人和西南地区的民族，统称为汉人，并不是通常意义

上的汉族人；而和元政权一直相对抗的、抵抗到最后的南宋

统治下的民众称为“南人”，也是所谓第四等人。在刑罚设

计上，也体现出了不平等原则，例如：蒙古人打死了汉人，

由于不同的身份，在处罚上就不一样。蒙古人打死了汉人，

往往不用偿命，只赔付一个丧葬费（烧埋银）。但要是汉人

打死了蒙古人，通常一定要被处死。烧埋银还体现了今天的

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